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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打打着着促促销销价价，，却却按按原原价价卖卖
商家价格欺诈至少赔500元

“三合一”场所
被查封

“这里一旦发生火灾，很容
易出现群死群伤。”段兴东路一
家小超市，把二楼、三楼的房间
重新装修改成了小旅馆，且只
有一个楼梯通道，存在严重的
消防隐患。3月5日下午，槐荫公
安消防大队联合段北派出所对
这家“生产、经营、住宿”为一体
的场所进行了临时查封。

本报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樊鹏莉 摄影报道

生活垃圾遍布

大杨排水河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穆
静 实习生 魏先群 李倩 ) 近
日，槐荫区美里花园小区居民反映，
小区内一条河道遍布生活垃圾，河
道水质污染严重。据了解，一些居民
图方便将垃圾扔到河道内。据美里
湖街道办事处称，目前计划对河道
做出整治方案，并争取市里的资金
扶持。

5日，记者来到槐荫区美里花
园小区，居民所反映的河道贯穿
小区，河道两岸不到 2 0米就是居
民楼。记者看到，这条河道宽约 3

米，河道内水很浅，河面上不少地
方遍布着塑料袋、饮料瓶等生活
垃圾，部分垃圾还绵延到河流两
岸。在河道沿岸有不少水泥砌成
的垃圾池，垃圾池附近河道垃圾
最为集中。这条河道由西向东流，
往下游走，河水在小区的最东边
几乎变为黑色，水面上大面积地
漂浮着灰白色油污。

“夏天河水可臭了，都喘不过来
气。”据小区一居民介绍，这条排水
河叫做大杨排水河，最终流入小清
河。两年前河沟内污染还不是很严
重，后来随着附近居民往河沟里扔
垃圾，河沟污染越来越严重。居民称
除了居民随手扔的垃圾，还有河道
沿途经过养鱼场和食品厂排放的污
水。

据槐荫区美里花园社区居委会
书记苏先生介绍，目前大杨排水河
归美里湖街道办事处负责管理。美
里花园社区居委会曾将河道污染的
情况向办事处反映过，办事处回复
称由于缺少资金，所以迟迟未对河
道进行清理。“小区居民虽然也交卫
生费，但卫生费都用于小区路面上
的卫生清洁及小区内的治安保卫，
并不包含治理河道的费用”。

据美里湖街道办事处工作人
员介绍，流经该小区的河段为大
杨排水河的中游河段，如果只治
理小区流经范围内的河段，并不
能彻底解决整条河段的污染问
题；但若治理整个河段，由于河道
很长，工程量很大，资金又成问
题。“我们目前的计划就是想让居
委会拿整治方案，然后我们会争
取今年济南市的‘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争取资金扶持。”

消协协调 消费者获500元赔偿

据市中区消协一位工
作人员介绍，根据调查，消
费 者 反 映 的 情 况 基 本 属
实。超市标示了促销价格，
却 没 有 按 照 促 销 价 格 结
账。“我们分别向两家超市
进行核实，其中一家超市
称是工作人员没来得及更
新系统价格表，另一个超

市则表示价格调整，标价
没来得及改。”

“消费者要求超市退还
差价并且给予补偿，但是两
家超市只愿意退还差价，并
不同意给予补偿。”消协工作
人员表示。

“虽然超市不同意补
偿，但是新《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对价格欺诈行为有
明确的规定。”该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赔不赔偿并不
是商家决定的，如果事实
确凿，商家就应当按照新
消法的规定，给消费者相
应的赔偿。

经协调，两位消费者均
获得了500元的赔偿。

标价猫腻 促销价10 . 1元实按15 . 5元收钱

近日，市民孙小姐在某超
市购物时，看到一款促销的泰
国大米，原价10 .5元/公斤，促
销价6 . 2元/公斤。孙小姐觉
得大米质量不错，促销价也
很合适，就买了一斤。随后，
她又逛到水果区，看到一款
原价15 . 5元/公斤的苹果品
质不错，促销价才卖10 . 1元
/公斤，也购买了一斤。

“结账回家后，我翻开
购物发票，竟然发现两件
商品都按原价结的账。”孙
小姐表示，商家摆明了是
欺诈消费者。“如果我回家
没看发票，吃了哑巴亏都
不知道。”

和孙小姐一样，市民程
先生也有类似的经历，近日，
程先生到某超市购买面包，

面包标价是3 . 6元/个，“当
时觉得面包看起来挺好吃，
价格也算便宜。”可是，程先
生结算后发现，这个面包实
收了4 . 6元。

“说是明码标价，却不
按标价出售，这不是欺骗
消费者嘛！”程先生遂向市
中区消费者协会进行了投
诉。

明明标着促销价，可是结账时商家仍按原价
结账。近日，市民孙小姐和程先生都遇到了类似
的情况。记者从市中区工商局获悉，商家行为涉
嫌价格欺诈，根据新消法规定，消费者最少可获
赔500元。

本报记者 任磊磊

价格欺诈

最少赔偿500元

“今后，消费者遇到价格欺诈
的，即使差价再小，也可以获得最
少500元的赔偿金。”市中区消费
者权益保护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新消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
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
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
百元。

“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
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
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
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
要求经营者依法赔偿损失，并有
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
性赔偿。”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新
消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的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
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
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
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
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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